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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

(圖/文  學務校安組 林家欣) 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的調查專業人員，是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的中堅

人力，也是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。為落實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，提升

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成效，教育部國教署依據110年7月14日修正發布之「教育部校園性侵害

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」，辦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

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，進而建構友善校園環境。 

國教署說明，為培植各校具備因應各式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新興樣態之

調查專業人員，由學校薦送願意擔任調查專業人員之現職教育人員，依序完成初階（計23

小時）、進階（計29小時）及高階（計23小時）之培訓課程，並取得結業證書者，由教育部

列冊並提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後，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，以供各級學校為延

聘參考。初階、進階及高階課程內容包括性別歧視之禁止、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、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序基本概念與實務研討、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件處理程序案例研討、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論、申復審議重點流程案例解說

及研討等，國教署今(111)年亦將辦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，

以利後續充實校園性平調查專業人才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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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國教署不定期辦理案例研討會，提供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

員得精進調查專業知能，以保障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權益。國教署表

示，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事件的防治教育，並鼓勵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校園性

別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人員，參加校內外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研習活動，協助學校落實校園性

別事件防治工作。 


